《关于确定利凯新城配建学校招生地段范围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[bookmark: _GoBack]意见反馈及采纳情况表
	序号
	意见内容
	采纳情况及理由
	备注

	1
	利凯新城配建学校全年段（一年级至九年级）学位开放，允许转学。
	暂不采纳。
本项建议不属于招生地段范畴，另行研究。
	

	2
	征求意见稿对于招生地段范围的划定，能体现教育公平。对于利凯新城配建学校校名问题，建议采用“莲花湾学校”或类似以片区名称命名的方式，不要使用某个小区作为校名命名。
	部分采纳。
学校命名的建议不属于招生地段范畴，另行研究。
	

	3
	由于交通状况等因素，建议倚莲半岛和莲山首府小区、胜洲村划入利凯新城配建学校招生地段范围。
	不采纳。
如把倚莲半岛、莲山首府小区、胜洲村等全部纳入配建学校招生范围，配建学校学位无法满足需求。
	

	4
	利凯新城配建学校是属于利凯新城小区配套建设学校，引进名校进行教育资源升级，应该优先保障利凯花园、利联花园业主子女入学就读权益。建议优先解决利凯新城（含利凯花园和利联花园）符合“人户一致”条件的适龄子女，其次是利凯新城（含利凯花园和利联花园）“人户不一致”的适龄子女，如有剩余学位，可由教育指导中心统筹安排其他小区户籍业主子女入学。
	部分采纳。
根据现行义务教育招生政策，依法保障具有利凯新城小区（含利凯花园和利联花园）户籍的业主子女入读资格。对于不具有利凯新城小区（含利凯花园和利联花园）户籍的业主子女，在有剩余学位的情况下，根据番禺区小区配套公办学校学位安排原则安排入学。
	




